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通过社会保障卡发放的通告

发布单位：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发布时间：2024-06-21
为进一步加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以下简称补贴资金)发放管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确保补贴资金按时、安全、足额、准确发放到位，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全面推行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发放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的通知》(内财农〔2023〕1315号)精神，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实行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集中统一发放。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自2024年1月起，全区各类到人到户补贴资金将陆续通过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发放，不再通过原银行卡(折)发放。原领取补贴资金的银行卡(折)，由持卡(折)人根据发卡银行政策规定，自主妥善处理。
二、请尚未申领或者需要补办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保障卡的补贴对象(不含非内蒙古自治区户籍的补贴对象)，尽快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工、农、中、建、联社（金谷）、邮储、内蒙古银行和蒙商银行等8家银行任意1家申领或补办社会保障卡。
三、社会保障卡必须激活银行账户功能后，方可用于领取补贴资金。请享受补贴人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和社会保障卡，到发卡银行(社会保障卡正面左上角有发卡银行标识和名称)营业网点激活银行账户功能、设置银行账户密码，并前往乡镇（街道办）“一卡通”服务窗口登记个人信息、社会保障卡信息、手机号码。对于高龄、重病、伤残等行动不便的人员，可预约发卡银行提供上门激活服务，以免影响正常的补贴申领发放。
四、享受补贴人员申报补贴资金时，需准确填报已激活的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信息，经补贴项目主管部门审核后，补贴资金将直接汇入个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
五、社会保障卡不限制银行，工、农、中、建、联社（金谷）、邮储、内蒙古银行和蒙商银行的社会保障卡均可以正常使用并领取补贴，不需要换卡和更换银行。
六、任何人不得强制收集、代管享受补贴人员的社会保障卡并代为领取补贴资金；享受补贴人员务必妥善保管好本人身份证、社会保障卡及个人信息，防止被非法使用。
七、享受补贴人员可通过乡镇（街道办）“一卡通”服务窗口、微信公众号“内蒙古财政”、微信小程序“内蒙古自治区财政惠民惠农一卡通”、内蒙古自治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网的“综合服务”栏目，登记、更换手机号码，确保补贴资金发放后，及时收到补贴到账短信通知（相关功能6月24日正式启用）。非享受补贴人员如收到非本人补贴到账短信通知，也可通过以上方式删除手机号码。
八、享受补贴人员可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网的“阳光公示”栏目，查询近年补贴资金发放结果。
特此通告。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2024年6月 日 
